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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3 日,从教育部门获悉,近
日,我省下发《关于普通高中学校生
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有关问题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我省
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最低拨款
标准为每生每年900元。

据了解,该标准为财政拨付的
公用经费,不含学校的学费、住宿费
收入。各地原拨款标准高于省定
拨款标准的,不得降低标准。以后
年度,省里将适时提高公用经费拨
款标准,建立公用经费正常增长机
制。该标准适用于全省各级公办

普通高中学校,同时,鼓励各地参照
公办标准对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拨
款。普通高中公用经费根据学校
有正式学籍的全日制一、二、三年
级在校生人数拨付。

《通知》还规定普通高中的公
用经费用于学校日常运转支出,不
得用于人员经费、基本建设,其中教
师培训费由学校按照不低于年度
公用经费总额的 5%安排。公办普
通高中的公用经费,省属学校由省
财政负责落实,其余学校由市、县财
政负责落实。行业、企业办学校的

公用经费,按原渠道由举办者统筹
落实。

《通知》要求要进一步加强经
费管理,完善经费管理办法,科学规
范使用公用经费,建立财务公开制
度,定期公布公用经费支出情况,接
受师生和社会监督。各有关部门
要定期对学校公用经费使用情况
进行监督检查,对虚报套取、挤占挪
用、违规使用公用经费的,将按照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有
关规定严肃处理。

（潍坊晚报）

我省建立高中公用经费正常增长机制

每生每年最低拨款900元

淄博市近日公布今年“住房保
障规划”,年内,淄博市将新开工保
障性住房2576套、棚户区改造住房
35496套,基本建成10000套,并加大
公共租赁住房的建设力度,年内开
展以“长期租赁”方式筹集公共租
赁住房房源的试点工作,年内完成
长期筹集公共租赁住房500套。

2015年,淄博市将新开工保障
性住房 2576 套、棚户区改造住房
35496套,新增租赁补贴300户,确保
所有项目在 9 月底前全部开工,12
月底前基本完成建设任务。加大
公共租赁住房的建设力度,完成新

建公共租赁住房 930 套的任务,开
展以“长期租赁”方式筹集公共租
赁住房房源的试点工作,年内完成
长期筹集公共租赁住房500套。完
善保障性住房退出办法,探索经济
适用住房政府回购的相关政策。
将城镇住房救助对象纳入住房保
障体系,通过配租公共租赁住房、发
放住房租赁补贴等方式实施住房
救助。

4月底前集中整治违规预(销)
售问题,对出现违规预(销)售,且不
及时解决问题的,取消办理预售许
可证的资格或进行封盘处理；对整

改不到位的企业,进行通报和处罚；
对违规预(销)售房屋较多、资金收
取较大的,实施重点监控。分类整
治逾期未办证问题,对开发企业手
续不齐全的,加大协调力度,督促完
善各种手续和申请房屋登记；对开
发企业手续齐全、一直未申请房屋
登记的,采取停止网上签订备案合
同等措施。同时,对开发企业问题
整改到位,手续办理齐全、申请房屋
登记的,将实行绿色通道服务,加快
房产证办理,让购房者尽快拿到房
产证。

（淄博晚报）

淄博公布今年“住房保障规划”

筹集500套住房“长期租赁”

各中小学、驻青高校开学在
即，为进一步规范校园周边市容秩
序，为广大师生营造安全、文明、和
谐的生活和学习环境，青岛市城管
执法部门提前筹划，周密部署，在
学期伊始全面启动校园周边市容
秩序整治，依法严查校园周边流动
煎炸食品摊点、占路经营、人行道
乱停车、校园周边违法建筑、户外
广告、乱占掘路施工等六类违法行
为，确保新学期青岛市校园周边环
境整洁，秩序良好。

据悉，青岛市今年校园周边市
容秩序整治将在 2014年整治的基

础上，进一步梳理问题，明确目标、
步骤、措施，将校园周边市容秩序
整治提升到安全工作的高度，狠抓
落实，务求实效。各区市城管执法
部门将科学调配执法力量，在上
学、放学高峰时段加强执法巡查，
尤其是在问题多发的校园周边重
点路段，实施定岗加强值守，对巡
查发现的问题，发现一起，教育一
起，整改一起，确保校园周边环境
整洁、安全有序。

整治期间，各区市城管执法部
门将加强与学校、家长的沟通联
系，做好与辖区学校的结对工作，

强化与校方及家长委员会等组织
的联系，及时听取意见和建议，争
取学校和家长的配合，三方协力，
切实维护校园周边秩序良好。同
时，协调教育、公安、工商、文化执
法等部门，及校园驻地街道办事
处、居委会，加强配合联动，建立完
善长效管理机制。市城管执法部
门将针对各类违法行为的特点，组
织指导各基层执法部门适时开展
专项整治活动，并加强工作调度和
督导检查。

（青岛晚报）

青岛规范校园周边市容秩序

严查流动煎炸食品摊点

新学期到来，学校食堂的
食品安全问题成为家长们关
心的问题。近日，市食药监局
联合青岛新闻网开发出“智慧
青岛”手机客户端“校园厨房”
功能，家长只要动动手指，就
可全天候查看学校后厨的一
举一动。

据“智慧青岛”手机客户
端相关负责人介绍，“校园厨
房”的核心是通过安装在各学
校食堂后厨的摄像头，全天24

小时监控岛城各中小学和幼
儿园的消毒间、灶间和配餐
间，家长只要点击安装在手机
上的软件，便可查看孩子学校
厨房的所有工作环节。

据了解，目前海军师范幼
儿园、宁夏路第二小学、青岛
一中等 53所中小学校和幼儿
园已接入了“校园厨房”。今
后还将有更多学校的校园厨
房陆续接入“智慧青岛”手机
客户端。 (青岛日报)

青岛推出手机“校园厨房”功能

家长可“监控”校园食品安全

四面八方的民俗节目齐聚、锣鼓号声响彻渔港、全体渔民和各地游客汇聚一堂……正值农历正月十
三，烟台开发区迎来了一年内最重要的庆典———“渔灯节”。在今年的渔灯节上，烟台开发区被中国民
间文艺家协会正式授予“中国渔灯文化之乡”称号，成为全国第一家申报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的国家
级开发区。 （烟台日报）

欢庆“渔灯节”

近日从菏泽市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了解到，为发挥住
房保障作用，更好地满足缴存
职工的需要，3月 1日起，菏泽
市对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
款政策进行3个方面的调整：

借款申请人缴存住房公
积金的条件，由原来的“已按
月足额连续缴存公积金 12个
月及以上”调整为“申请贷款
之日前，已在菏泽市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开户并按月足额
连续缴存住房公积金 6 个月
（含）以上”。

曾在异地缴存住房公积
金、现在我市缴存期限不足 6
个月的职工，在菏泽市和异地
缴存中断未超过3个月并已将
在异地缴存的余额转入我市
的，缴存时间可根据原缴存地
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出具的
缴存证明合并计算。

夫妻双方或任何一方已
经办理住房公积金提取手续
的，自提取住之日起按月足额
连续缴存住房公积金 6 个月
后，方可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
住房贷款。 （牡丹晚报）

菏泽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调整

连缴半年公积金即可申请房贷

从德州市安监局获悉，日
前，德州市《安全生产非法违
法企业信息发布管理办法》正
式出台，非法违法企业信息，
每季度向社会发布一次。

非法违法企业信息是指
安监局在暗查抽查、督查检
查、执法检查等行动中发现的
非法违法行为且情节严重的
企业信息，该信息将作为严格
限制企业新增项目核准、用地
审批、证券融资、银行贷款等

的重要参考依据。信息的发
布遵循依法规范、公平公正、
及时全面、客观真实、便于查
询的原则，每季度向社会发布
一次，信息公示期一般为一
年，公示期满，企业未按要求
整改或屡查屡犯的，由有管辖
权的安监部门依法从重处理，
并长期公示直至非法违法信
息全部整改完成。非法违法
信息将按照“一企一档”原则
长期留存。 （德州日报）

德州出台安全生产管理新措

每季度发布一次企业违法信息

3月3日，从德州市工商局
获悉，为更好地保护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侵害消费者权益
行为处罚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日前正式出炉，将从 3月
15日起施行。

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
并超过十五日的，视为故意拖
延或者无理拒绝：对于适用无
理由退货的商品，自收到消费
者退货要求之日起未办理退
货手续；未经消费者确认，以
自行规定该商品不适用无理
由退货为由拒绝退货；以消费
者已拆封、查验影响商品完好
为由拒绝退货；自收到退回商
品之日起无正当理由未返还
消费者支付的商品价款。消

费者网购后可把与商家的聊
天记录通过截图等方式保留
下来，一旦遭遇非法拒退，可
作为“证据”维权。

工商局相关工作人员解
释说，《办法》中“无理由退换
货”规定，且规定经营者不依
法履行“七日无理由退货”并
超过15日的，视为故意拖延和
无理拒绝，由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部门责
令改正，可根据情节单处或者
并处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
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以
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
处以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
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吊
销营业执照。 （德州晚报）

德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网购拒退货最高罚50万


